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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第五屆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聯合運動會簡章 

壹、 宗旨： 

推展中區原住民族學生運動之精神，促進原住民族學生對文化之認同與認

知，結合各大專校院辦理運動競賽暨趣味性聯誼活動。 

貳、 目的： 

發展原住民族體育文化，提升原住民族學生體能專才，鼓勵原住民族學生積

極參與運動，提供原住民族學生切磋、觀摩學習與傳承原住民族文化。 

參、 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主辦單位：中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（中興大學）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嶺東科技大學 

肆、 活動名稱: 

2024， 全力動原 

伍、 參加對象: 

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師生（含畢業校友） 

陸、 活動日期及地點： 

一、 活動日期：113年9月22日(星期日)09時至17時，活動流程如附件1 

二、 活動地點：嶺東科技大學寶文校區運動場（台中市南屯區中台路7號） 

柒、 各項活動競賽規程: 

一、 競賽項目: 

(一)排球-競賽章程請參閱(附件2) 

(二)接力鋸竹-競賽章程請參閱(附件3) 

(三)接力跳布袋-競賽章程請參閱(附件4)  

(四)頂上功夫-競賽章程請參閱(附件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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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拔河-競賽章程請參閱(附件6) 

(六)大隊接力-競賽章程請參閱(附件7) 

二、競賽辦法： 

    (一)比賽時，一律依公告場次時間完成檢錄後實施競賽；凡公告場次未到 

        場檢錄並逾時五分鐘（含）以上者，以棄權論。 

    (二)各競賽組別選手報到，應攜帶學生證；若為畢業校友，則由各校原資 

        中心證明選手資格。 

    (三)比賽如遇人力不可抗衡之特殊情況時，得由主辦單位宣佈改期或補賽 

        ，各參賽學校必須遵守。 

    (四)參賽選手均須穿著運動服裝(背心及短褲皆可)，凡未著運動服裝(如 

        襯衫、牛仔褲、西裝褲等)或赤腳、穿著釘鞋者，一律不得參加比賽。 

    (五)比賽出現爭議時，以該場次之裁判員(主審)判決為終決。 

   （六）不服從裁判員(主審)之判決，或不遵守比賽條例規定者，即取消比 

         賽資格。 

    (七)參賽選手因身分資格有爭議時，需於各場次檢錄前提出，否則不予受 

        理。 

捌、 報名方式： 

一、 自113年7月10日（星期三）8時至113年8月15日(星期四)17時止，採 

用網路報名，請填妥報名表後，再將檔案寄至pp112400501@gmail.com 

，主旨註明「學校名稱-113年中區聯合運動會報名表」（報名表格式

如附件8） 

二、 以學校為單位統一報名，各項競賽均以每校參加一隊為原則。 

三、 請各學校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，報名時間截止後，恕不調整。 

玖、 獎勵辦法： 

一、各競賽項目取前三名，頒發禮金及獎狀乙張；第一名3,000元禮金、第二 

    名2,000元禮金、第三名1,000元禮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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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精神總錦標：六項競賽暨創意進場、團體精神總成績取第1名，頒發獎盃 

    暨獎品。 

壹拾、交通方式: 

     一、本校地址: 

         嶺東科技大學寶文校區運動場（台中市南屯區中台路7號） 

     二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

         (一)市公車中鹿客運30路市公車 

         (二)市公車中鹿客運40路市公車 

         (三)市公車中鹿客運74路市公車 

         (四)市公車捷順交通357路市公車 

         (五)市公車中鹿客運綠1路市公車 

三、自行開車 

    於中山高速公路台中龍井交流道（即南屯交流道，由北部南下為台中市第 

    三處出口；由南部北上為台中市第一處出口）下高速公路後，往龍井方向 

    ， 於嶺東路口左轉，三分鐘可直抵本校。 

四、 搭乘高鐵 

搭乘台鐵由新烏日站下，轉搭計程車約10分鐘路程至嶺東科技大學。 

五、 搭乘台中捷運 

搭乘台中捷運至113(南屯站)或114(豐樂公園站)下，轉搭公車至嶺東科技

大學。 

六、 捷運站至嶺東科技大學公車路線圖： 

(一)捷運南屯站(五權西文心路口)：56號公車 

     (二)南屯文心路口：26號公車 

     (三)文心南南屯路口：30號公車 

     (四)永春東文心路口(永春國小)：70號公車 

   (五)豐樂公園站(文心南路)：99號及綠1公車 

 



 

 

4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壹拾壹、其他： 

     一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有更改之權利，並得公布之。 

    二、活動承辦人：嶺東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絲勤渝、鍾瑜專任助 

        理，04-23892088分機1234、14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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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0 2 4 全 力 動 原 活 動 流 程 表 

時間 流 程 備註 

09:00~09:10 報到 運動場前 

09:10~09:50 
典禮開始 

運動員創意進場 
 

09:50~09:55 介紹貴賓  

09:55~10:00 主席致詞  

10:00~10:05 貴賓致詞  

10:05~10:10 運動員宣誓  

10:10~10:30 中場休息  

10:30~11:30 排球  

11:30-12:00 接力鋸竹  

12:00~13:30 午餐  

13:30~14:00 套袋賽跑  

14:00-14:30 頂上功夫  

14:30~15:10 拔河  

15:10~15:30 中場休息 
 

 

15:30~16:00 大隊接力  

16:00~17:00 
閉幕 

頒獎典禮 
 

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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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聯合運動會 

「排球」競賽規程 

 
一、 參與人數:每隊 6人(男 3名，女 3名) 

二、 比賽地點:嶺東科技大學-寶文校區(排球場) 

三、 比賽用具:排球 4顆、計分版 4個 

四、 比賽規則: 

(一) 比賽由兩隊球員隔網對疊，每隊應由６名球員組成，並可有 3名替補球 

 員。 

(二) 採用三局兩勝制，首 4局以先得 15分者為勝方。若雙方打成 15平手， 

  則應繼續作賽，直至其中一方先多得２分為勝；但在決勝局中，則先達 

  9分的一方為勝方，若雙方打成 9平手，則應繼續作賽，直至其中一方先 

  多得２分為勝。 

(三) 發球員在發球區內，要清楚地將球拋起離手，然後用單手擊球，在 8秒內 

  使其越過網頂再落到對方的場區之內，便算發球成功。 

(四) 發球時，發球員的腳不得踏著端線。若發球的一方失誤，即由對方發球兼 

  得 1分。 

(五) 若發球方觸犯下列錯誤，即喪失發球權。但如接發球方觸犯下列錯誤，則 

 發球方可得一分，並且繼續發球。 

1. 球落在自己一方的球場範圍內 

2. 界外球（例：發球或擊球出界） 

3. 發球員沒有在規定的發球區內發球，或發球時腳踏到端線 

4. 沒有依照發球次序發球 

5. 本方球員連續擊球總次數超過三次 (封網觸球除外) 

6. 持球（即在擊球時球在手中有停留現像） 

7. 連擊（即一人連續擊球兩次，或擊球時球接觸身體兩次-封網觸球除

外） 

8. 觸網（即比賽進行時，身體的任何部份碰著球網） 

9. 身體的任何部份越過中線，並接觸到對方場地（足部須完全越過中線並

觸及對方場地，方為犯規） 

10.過網擊球（扣球後手隨球過網不算） 

          11.後排球員犯規（例：球員的位置錯誤、後排球員攔網或攻擊等） 

五、 裁判及工作人員:  

  (一)檢錄區:2人(賽前檢錄) 

  (二)成績區:2人(每一隊成績登錄) 

  (三)裁判:2人 

  (三)場地安全:1人(負責比賽秩序與活動安全) 

附件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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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聯合運動會 

「接力鋸竹」競賽規程 

 
一、 參與人數:每隊 6人(男 3名，女 3名) 

二、 比賽地點:嶺東科技大學-寶文校區(田徑場) 

三、 比賽用具:鋸子 6支、竹子 15個、手套 6個、碼表 6個 

四、 比賽規則: 

(一) 採分組計時決賽，每隊 6人以接力方式進行，每人折返 100公尺，每隊須 

  鋸下 5塊竹子並返回起點才算完成，以時間最短完成為優勝。 

(二) 每一隊可派一員(非比賽人員)當鋸竹時的輔助員，且過程中選手僅能雙手 

  單手持鉅子鋸竹，違者秒數增加 60秒。 

(三) 團隊 6人應全部共同合力將竹子鋸切完成比賽，選手若中途棄賽將不列入 

  比賽成績。 

(四) 參賽選手應穿著運動鞋(拔釘後之釘鞋亦不可穿著)，不得赤足赤膊，違反 

  規定之選手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
(五) 比賽選手需穿戴由大會所提供之手套，始能進行鋸竹動作，完成鋸竹後手 

  套脫下放置鋸竹處，再持已鋸下一小段的竹子返回起跑點。 

五、 裁判及工作人員: 

(一) 起點檢錄區:2人(賽前檢錄) 

(二) 終點成績區:1人(每一組成績登錄) 

(三) 計時人員:6人(負責各組成績登錄) 

(四) 場地安全:1人(負責比賽秩序與活動安全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3 



 

 

8  

 
 

2024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聯合運動會 

「套袋賽跑」競賽規程 

 
一、 參與人數:每隊 6人(男 3名，女 3名) 

二、 比賽地點:嶺東科技大學-寶文校區(田徑場) 

三、 比賽用具:布袋 6個、碼表 6個、障礙物 6個 

四、 比賽規則: 

(一) 採分組計時決賽，每隊 6人以擊掌接力方式進行，每人折返 100公尺，以

時間最短完成為優勝。 

(二) 參賽選手應穿著運動鞋(拔釘後之釘鞋亦不可穿著)，不得赤足赤膊，並使 

     用布袋跳躍方式行進，違反規定之選手，秒數增加 60秒。 

     (三) 團隊 6人應全部共同合力完成比賽，選手若中途棄賽將不列入比賽成績。 

五、 裁判及工作人員: 

(一) 起點檢錄區:2人(賽前檢錄) 

(二) 終點成績區:1人(每一組成績登錄) 

(三) 計時人員:6人(負責各組成績登錄) 

(四) 場地安全:1人(負責比賽秩序與活動安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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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聯合運動會 

「頂上功夫」競賽規程 

 
一、 參與人數:每隊6人(男女不拘) 

二、 比賽地點:嶺東科技大學-寶文校區(田徑場) 

三、 比賽用具:5公斤沙包6包、碼表6個 

四、 比賽規則: 

(一)採分組計時決賽，每隊6人以接力方式進行，一人跑50公尺。 

       (二)每人頂重5公斤，雙手不得扶竹篩，以時間快慢，依序排名。 

       (三)比賽行進中，若須扶正頂上物時，須停止腳步調整後始可再行前進，若 

           有違例者，將加該隊總秒數30秒。 

(四)比賽行進中，雙手不得扶頭上籃子，若單、雙手扶正頂上負重物時(含頂 

    上小米掉落)，應由裁判鳴哨立即停止腳步，並回到違例發生點重新調 

    整，扶正頂上物再起步，若不聽糾正者取消參賽資格。 

       (五)每場比賽時間於30分鐘前廣播並繳交出賽名單，廣播5分鐘內未到場比賽 

           者，以棄權論。 

       (六)比賽距離：每人跑50公尺(8人x50公尺=400公尺)，交下一位選手依序接 

           力完成。 

五、裁判及工作人員: 

    (一)起點檢錄區:2人(賽前檢錄) 

    (二)終點成績區:2人(每一組成績登錄) 

    (三)計時及裁判人員:6人(負責各隊成績登錄及裁判) 

    (四)場地安全:2人(負責比賽秩序與活動安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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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聯合運動會 

「拔河」競賽規程 

 
一、 參與人數:每隊12人(男6人，女6人) 

二、 比賽地點:嶺東科技大學-寶文校區(田徑場) 

三、 比賽用具:發令槍1支、拔河繩 

四、 比賽規則:除大會另外規定者，餘參採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審     

              定之傳統拔河運動規則。 

(一) 參賽選手須於排定比賽時間前 10 分鐘提出比賽名單出場檢錄，而後成一

路縱隊進入拔河道，檢錄時，人數不足 12人以棄權論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

要求補賽。 

(二) 每場比賽分 3 局，採 3 戰 2 勝制，每局比賽時間為 1 分鐘，1 分鐘內

無法分出勝負，以紅色中心標誌偏向之一方為勝，每局中間休息 2 分鐘。 

(三) 比賽時不得吹哨、鳴笛； 其他隊員不得進入比賽場內，如違反者取消該場

比賽資格。 

(四) 選手就定位後，主審裁判發出「舉繩」口令，雙方選手提起繩子；聞「拉

緊」口令時，雙方選手使力讓繩子有伸展緊繃狀態。聞主審發出「開始」

口令後，進行比賽。當一方決勝記號（白色標誌）被拉至中心線時，主審

裁判鳴笛判定勝負。 

(五) 繩子應向後拉，不得左右搖擺或故意放手鬆繩傷害對隊，違者取消該場比

賽資格。 

(六) 選手應著平底運動鞋，不可穿著任何形式之釘鞋或手套。 

六、 裁判及工作人員: 

(一) 起點檢錄區:2人(賽前檢錄) 

(二) 終點成績區:2人(負責各隊成績登錄) 

(三) 裁判:2人 

(四) 場地安全:2人(負責比賽秩序與活動安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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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聯合運動會 

「大隊接力」競賽規程 
 

一、 參與人數:每隊12人(男6人，女6人) 

二、 比賽地點:嶺東科技大學-寶文校區(田徑場) 

三、 比賽用具:發令槍1支、接力棒8支、碼表6個、號碼衣(1-12號)8組。 

四、 比賽規則: 

(一) 全程距離:1200公尺，參賽選手每人跑100公尺。 

(二) 接棒順序:前6棒為女生在前，後6棒為男生在後。 

(三) 各校12名參賽選手服裝應著號碼衣及平底運動鞋，不得穿釘鞋及打赤腳。 

(四) 搶道說明:第1、2、3棒全程跑規定之跑道，第4棒接棒後，開始搶跑道， 

  違者取消資格。 

(五) 接力區20公尺，傳接棒必須在接力區範圍內完成交接，提早或超過接力區 

  傳接棒，均取消資格(接棒者可以提前10公尺開始助跑，但傳接棒必須在 

  接力區完成)。 

(六) 第5棒後，各棒接棒位置；以最快的速度，站在最內道，其他隊伍依先後 

  順序由內排列制外道，等待接棒。 

(七) 完成傳接棒後，請先留原道，等他隊都完成傳接棒，不妨礙他隊才可離開 

  跑道。 

(八) 搶道後，各棒超越他隊須從跑道外側超越，不得硬擠以免發生危險。 

(九) 掉棒處理；應由掉棒人撿起棒子，重新完成接棒。可以離開自己的跑道撿 

  棒，但不能妨礙他隊的比賽。 

(十) 掉鞋處理:不左顧右盼，以免影響他隊行進速度，等完成接棒後再拾回。 

五、 裁判及工作人員: 

(一) 起點檢錄區:2人(賽前檢錄) 

(二) 終點成績區:2人(每一隊成績登錄) 

(三) 計時人員:6人(負責各跑道成績登錄) 

(四) 場地安全:2人(負責比賽秩序與活動安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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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依競賽項目填寫報名名單，帶隊老師請備註；若人數不足可由兩校併隊，並於備 

  註欄位註明學校名稱。 

2.表格數不足時，請自行增列欄位。 

3.填寫完成後，請於113年8月15日(星期四)17時前寄至承辦人信箱。 
 

2024全力動原活動報名表 

團隊/學校名稱: 

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性別 飲食 備註 

領隊       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
11        

12        

13        

14        

15        

16        

17        

18        

19        

20        

附件8 


